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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丰源生物质发电股份公司 

关于公司子公司补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公司子公司枣庄丰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丰源光伏”）由山东丰源生

物质发电股份公司和山东宏达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，注册资本

4500万元，公司持股51.11%，主营业务光伏发电，驻地为峄城区峨山镇。丰源光

伏于2016年12月21日成立，建设规模30MW，初始投资额2.25亿元，占地面积900

余亩，为荒山、荒坡。丰源光伏为国家第一批光伏扶贫电站项目，承担着峄城区

精准扶贫任务，帮扶对象1064户。 

因税收政策调整，丰源光伏于2023年3月份分别要求补缴2021年度、2022年

度城镇土地使用税2,938,429.60元、3,120,355.20元，并支付滞纳金1,151,665.78元，

合计7,210,450.58元。于2023年6月补缴2017-2020年度的城镇土地使用税

5,368,745.70元，缴纳滞纳金4,007,453.57元，合计9,376,199.27元。 

公司已经针对该事项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，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

生重大影响。 

 

 

山东丰源生物质发电股份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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